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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基本情况 

建设项目名称 天津生态城南部片区 11b 地块住宅项目 

建设单位名称 天津生态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

建设项目主管部门 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局 

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    改扩建    技改    迁建 

主要产品名称 

设计生产能力 

实际生产能力 

—— 

—— 

—— 

环评时间 2014.12.24 开工日期 2015.06 

竣工日期 2017.07 现场监测时间 2017.07.04-07.06 

环评报告表 

审批部门 

中新天津生态城 

环境局 

环评报告表 

编制单位 
—— 

环保设施 

设计单位 

天津生态城环保有

限公司 

环保设施 

施工单位 
天津生态城环保有限公司 

投资总概算 67200 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30 万元 比例 0.06% 

实际总投资 68000 万元 实际环保投资 50 万元 比例 0.07% 

验收监测依据 

1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3 号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

例》； 

2、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13 号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管理办法》； 

3、天津市人民政府令第 20 号《天津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

法》； 

4、中新天津生态城环境局“关于对天津生态城南部片区 11b 地块

住宅项目的环保审查意见” 2014.12.24； 

5、天津生态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该项目有关的基础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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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项目主要建设情况 

2.1 建设地点 

本项目位于天津生态城南部片区 05-04-03-01 地块。本项目地理位置图见附

图 1，项目平面布局图见附图 2。 

2.2 建设内容 

天津生态城南部片区 11b 地块住宅项目总占地面积 66185.2 平方米，总建筑

面积 110400 平方米，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 80000 平方米，地下建筑面积为 30400

平方米。 

此次验收内容包含 1#~19#号住宅楼、配套公建及配套的地上、地下建筑。

项目早点铺尚未运营，已预留环保设施安装位，运营装修前须另行完成环评手续，

投入使用前须另行申请环保验收。 

2.3 配套工程 

2.3.1 给水 

本项目采用分质供水，包括新鲜水和中水两部分。本项目新鲜水来自于市政

管网，中水由营城污水处理厂提供。中水主要用于绿化、道路浇洒等。 

2.3.2 排水 

本项目排水实行雨污分排。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，

最终排入营城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。 

2.3.3 电力 

本项目由市政电网供电。 

2.3.4 供热 

本项目住宅楼采暖由市政热网统一供给，自身不设锅炉房，将区外热网接入

到本项目用地内的热交换站。 

2.3.5 燃气工程 

本项目所在地区属于天然气服务范围，因此燃气类型全部为天然气，由生态

城燃气管网统一供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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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工艺及污染流程 

该项目为住宅项目，无生产工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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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主要污染物排放及治理措施 

4.1.废气 

4.1.1 居民燃气废气 

该项目居民炊事燃料采用清洁能源天然气，废气经楼内的专用排烟竖井引至

各住宅楼顶集中排放，因此不会对周围环境空气产生显著负面影响。 

4.1.2 汽车尾气 

本项目机动车、非机动车停车采用地面停车和地下停车相结合的方式。汽车

尾气中主要污染物为 CO、NOx、TCH。地下车库有机械通风设备，排风口设在

绿化带中，不会对当地环境空气质量产生明显影响。本项目地上露天停车位相对

较分散，汽车尾气容易扩散，故不会对当地环境空气质量产生明显影响。 

4.2.废水 

该项目排放废水主要为居民日常生活产生的生活污水，主要污染物为化学需

氧量、pH 值、氨氮、悬浮物、总磷、五日生化需氧量、动植物油类，生活污水

经化粪池处理后排至市政污水管道，最终排入营城污水处理厂。 

4.3.噪声 

该项目噪声源主要是变电室、户内太阳能水泵、换热站等运转时产生的噪声；

选用低噪声设备，采取隔音、减振措施。 

4.4.固体废物 

该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居民生活垃圾及物业办公垃圾，小区内设置有垃圾分

类收集箱，垃圾由物业负责统一收集后，交由环卫部门进行清运工作，日产日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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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验收监测执行标准 

5.1 废水验收监测执行标准 

序号 项目 标准限值 依据 

1 化学需氧量 500 mg/L 

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 

DB12/356-2008（三级） 

2 pH 值 6~9（无量纲） 

3 氨氮 35 mg/L 

4 悬浮物 400 mg/L 

5 总磷 3.0 mg/L 

6 五日生化需氧量 300 mg/L 

7 动植物油类 100 mg/L 

5.2 噪声验收监测执行标准 

点位 类别 昼间 dB（A） 夜间 dB（A） 依据 

场界外 1 米 4a 类 70 55 
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  

GB 3096-2008 
 



验收监测报告表编号：津生环检验字[2017]第 015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6 页 共 12 页 

 

6.验收监测方法及依据 

6.1 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

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及依据 

化学需氧量 
《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》 

HJ 828-2017 

pH 值 
《水质 pH 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》 

GB/T 6920-1986 

氨氮 
《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》 

HJ 535-2009 

悬浮物 
《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》 

GB/T 11901-1989 

总磷 
《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》 

GB/T 11893-1989 

五日生化需氧量 
《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》 

HJ 505-2009 

动植物油类 
《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》 

HJ 637-2012 

6.2 噪声监测分析方法 

执行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GB 3096-2008 中规定的监测方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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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验收监测点位与频次 

7.1 废水 

废水监测项目、点位、周期及频次 

监测点位 测点数 监测项目 监测周期、频次 

污水排放口 

7# 
1 个 

化学需氧量、pH 值、氨氮、悬浮物、

总磷、五日生化需氧量、动植物油类 
2 周期，3 次/周期 

注：目前，该项目入驻率未达到 75%，不满足废水验收监测条件。待该项目入驻率达到

75%后，由天津生态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申请补充监测（见附件 3），再根据监测数据分析

该项目废水经过处理后是否达到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12/356-2008）三级标准要求。 

7.2 噪声 

7.2.1 点位布设：场界外 1 米、高度 1.2m 以上，据任一反射面距离不小于 1m 的

位置，共布设 6 个监测点位▲1#，▲2#，▲3#，▲4#，▲5#，▲6#。 

7.2.2 监测频次：共监测 2 周期，每周期监测 3 次（昼间 2 次、夜间 1 次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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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 

8.1 废水监测 

   水样的采集、运输、保存、监测分析和数据处理的全过程均按照国家颁布的

《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/T 91-2002）、《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

技术规定》（HJ 493-2009）及《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》（第四版）的要求进行。

实验分析仪器均通过计量部门检定。 

8.2 噪声监测 

   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严格按照按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096-2008）有关

规定进行。噪声监测仪器均通过计量部门检定合格。声级计配备防风罩，噪声监

测前后测量仪器均校准，其前后校准示值偏差不大于 0.5dB（A）。 

8.3 验收监测期间工况监督及保证 

    天津生态城环境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具有 CMA 资质，监测人员具有环境监测

人员技术考核合格证。验收监测现场采样和测试时，项目设备设施运转正常、稳

定。当设备运行负荷小于 75%时，通知监测人员停止监测，以保证监测数据的有

效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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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验收监测结果 

9.1 噪声 

噪声监测结果 

监测点 

位置 
监测日期 

监测结果 dB(A) 

昼间 1 昼间 2 夜间 1 

东侧场界外 1 米 

（临中央大道） 

▲1# 

2017.07.04-07.05 60.4 61.2 50.3 

2017.07.05-07.06 61.0 60.6 48.6 

东侧场界外 1 米 

（临中央大道） 

▲2# 

2017.07.04-07.05 61.5 61.6 48.4 

2017.07.05-07.06 61.8 61.2 48.1 

北侧场界外 1 米

（临和顺路） 

▲3# 

2017.07.04-07.05 56.3 57.1 46.1 

2017.07.05-07.06 56.7 56.0 45.5 

西侧场界外 1 米 

（临中天大道） 

▲4# 

2017.07.04-07.05 57.8 57.3 45.6 

2017.07.05-07.06 57.0 56.7 45.8 

西侧场界外 1 米 

（临中天大道）▲
5# 

2017.07.04-07.05 57.2 56.4 45.1 

2017.07.05-07.06 57.2 56.5 46.6 

南侧场界外 1 米 

（临中生大道） 

▲6# 

2017.07.04-07.05 54.9 55.0 44.8 

2017.07.05-07.06 54.8 56.8 45.2 

4a 类标准限值 70 70 55 

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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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监测工况及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

10.1 验收期间监测工况 

验收监测期间设备运行正常，符合验收监测的要求（见附件 4）。 

10.2 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

该项目无污染物排放总量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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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环境管理检查 

11.1 监测期间工况检查：在现场验收监测期间，该公司环保设施运行正常、稳定

（见附件 4）。 

11.2 该项目环保审查意见（见附件 1） 

（1）项目建设内容符合生态城总体规划，在严格落实本项目登记表环保管理

要求、各项污染防治措施、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、环境风险防范减缓措施的前

提下，原则同意本项目建设。 

（2）项目早点铺设计须满足《饮食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》(HJ 554-2010) 要求，

防止餐饮废气、废水、垃圾对周围环境产生不良影响； 

（3）若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发

生重大变动，你公司应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 

（4）项目建成后按照规定程序办理环境保护验收手续，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

入正式运行。 

11.3 现场检查结果 

该项目在设计、建设情况符合环保审查意见的要求。项目早点铺尚未运营，已

预留环保设施安装位，运营装修前须另行完成环评手续，投入使用前须另行申请环

保验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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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

2017 年 7 月 1 日，天津生态城环境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勘

察及环境管理检查，并于 2017.7.4~7.5，在该项目环保设施运行正常、稳定工况下

（见附件 4），进行了噪声监测。 

12.1 废水 

待该项目入驻率达到 75%后，由天津生态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申请补充监测

（见附件 3），再根据监测数据说明该项目生活污水经过处理后是否达到《污水综

合排放标准》DB 12/356-2008 三级标准要求。 

12.2 噪声 

验收监测期间（2017.7.4~7.5）：本项目执行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

3096-2008），临路场界外 1 米噪声的昼间、夜间监测结果符合 4a 类标准限值要求。 

12.3 建议 

加强各项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和维护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，确保各项污染物

的长期稳定达标排放。 

定期检查隔音、减振、降噪措施，确保设备噪声对区域环境无严重影响。 

建议项目运行期间，噪声及废水每三个月进行一次监督性监测。 

 


